2022年度信访局信访救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支出基本情况

（一）预算支出概况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重要批示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根据省、市要求，我区结合实际情况,对生活困难的信访群众进行困难救助。
（二）预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2022年我局预算支出组织管理具体由办案科负责。我局严格按照专项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建设：1、项目组织管理制度情况。我局严格按照《2016年望城区专项救助资金管理办法》文件要求用好信访救助资金，信访救助资金一是对生活困难群众反映的“于法无据,于情有理”通过实施信访救助,能够达到息访罢诉的信访事项;二是对信访部门办理的案件中确需救助但无责任主体单位或责任主体单位无力承担实施救助且不会引起攀比的人员进行救助;三是其他确需救助的情形。2、项目监督管理情况。项目申报由实施救助单位向区信访局经办科室逐案提出申请报告,就申报信访救助的救助对象、基本情况、申报理由、申报金额、具体救助单位、接受拨款单位等逐一明确,并加盖公章。每一批信访救助资金都必须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策过程严谨，资金规范运作，做到信访救助资金专款专用，充分发挥了专项资金的有效性。
（二）预算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
预算支出绩效总目标是全力实现通过设立“信访救助资金”，成功化解信访案件的工作目标，完成48件数量目标，完成预算128万元。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的指示精神为指引，着力解决部分信访群众生活困难问题，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2022年12月底完成区财政投入信访救助资金128万元，对48名生活困难群众进行救助，解决他们生活困难问题。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根据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区信访局成立了由单位财务负责人牵头的绩效评价小组，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开展目项资金绩效评价。一是对相关街镇、村和信访对象递交困难救助申请资料包括真实性等进行审核。二是对2022年度128万元信访求助资金实施管理、产量效益、资金使用等进行综合评价。

预算支出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区信访局信访救助资金支出用途清晰、审批严格、资金拨付和支出及时，社会效益好，我们对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预算支出决策情况

以小额救助为主、以基层申报为主、以属地救助为主,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信访救助资金的申报、审批过程按照“谁承办、谁审核、谁汇报、谁跟踪、谁负责”的原则进行。
（二）预算执行过程情况

 1.申请。实施救助单位向区信访局经办科室逐案提出申请报告,就申报信访救助的救助对象、基本情况、申报理由、申报金额、具体救助单位、接受拨款单位等逐一明确,并加盖公章。

2.审核。区信访局经办科室审查救助内容——分管领导复审——区信访局主要负责人审核——由局办公室填写区信访局党组研究意见并加盖局党组公章。信访救助资金需提交区信访局党组会研究。
    3.审批。报分管区领导审批。

4.核拨。区信访局财务科按局党组研究意见和财政要求办理支付。
   （三）预算支出产出情况

严格实行专项资金规范运作，做到信访救助资金专款专用，充分发挥了专项资金的有效性，解决部分信访群众生活困难问题，为全区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做出巨大贡献。
(四)预算支出效益情况

主要从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量化、具体分析，实践发现：部分信访当事人因长期信访而影响了生产、生活，家境比较困难。因无力发展生产，他们往往对生活失去信心，无形中也坚定了信访信念。因此，设立了对此类信访人的困难救助，帮助其恢复对生活的信心，放弃不切实际的错误信访行为。对信访对象回归正常的生活，实现安居乐业效果好，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经验做法
一是领导重视。我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将信访救助资金纳入了区财政常年预算之中。二是管理规范。每一批信访救助资金都必须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策过程严谨，资金规范运作，做到信访救助资金专款专用，充分发挥了专项资金的有效性。三是效果明显。为解决人民群众合理诉求，按照上级要求和文件规定，积极开展了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活动，特别是对困难信访对象实施信访救助，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所在被救助对象均没再次上访行为，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个别信访群众的合法利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维护，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留下诸多方面的不良影响。从发生信访积案产生的原因上剖析，既有历史、政策、群众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信访机制体制不健全导致一些信访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信访救助资金能解决信访人部分生活困难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六、有关工作建议

建议街镇和区直部门继续关心关爱信访群众生活困难的问题。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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